






附件 1

四川省施工现场专业人员

职业培训试点单位名单

序号 主管部门 培训机构名称

1 省直属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（培训中心）

2 省直属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

3 省直属 四川省电大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分校

4 省直属 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5 成都市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6 广元市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

7 达州市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教育培训中心

8 乐山市 乐山市建筑业协会

9 泸州市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

10 南充市 南充市建设人才培训中心

11 内江市 内江市建筑业协会

12 自贡市 自贡建筑工程技术学校

13 凉山州 凉山州建筑业协会



附件 2

四川省施工现场专业人员

职业培训试点工作实施细则

为组织开展好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试点工作，制

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培训管理

（一）报名条件。凡年满 18 周岁，其中男性不超过 60

周岁、女性不超过 55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

一者，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培训。

1.具有土建类本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与本岗位相

关工作 1 年以上。

2.具有土建类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与本岗位

相关工作 2 年以上。

3.具有土建类本专业中职学历，从事与本岗位相关工作

3 年以上。

4.具有土建类相关专业中职学历，从事与本岗位相关工

作 4 年以上。

5.非土建类中职及以上学历，从事与本岗位相关工作 4

年以上，可报名参加材料员、劳务员、资料员培训。



（二）培训岗位。培训岗位包括土建施工员、装饰装修

施工员、设备安装施工员、市政工程施工员、土建质量员、

装饰装修质量员、设备安装质量员、市政工程质量员、材料

员、机械员、劳务员、资料员、标准员等 13 个岗位，其他

岗位，根据住建部推出相关职业标准后在作增加。试点单位

可结合自身情况，选择部分或全部岗位开展培训。

（二）培训内容。按照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

人员职业标准》(JGJ/T250-2011)和住建部组织编写的《建

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考核评价大纲》规定的内容

开展培训，有新的职业标准、培训大纲从其规定。培训应使

用国家正式出版发行、符合专业培训大纲要求的培训教材。

（三）培训方式及学时。培训可采用现场面授和网络教

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，其中，集中面授时间最短不少于

3 天 24 学时。未达到培训学时要求的不能参加测试。

（四）培训管理。试点单位须在培训开班前 5 个工作日

将培训时间、地点、岗位、参训人员、师资等情况录入培训

管理系统，如有变化，最迟在开班前 1 个工作日进行调整。

在培训过程中，要加强考勤管理，录制课程视频，拍摄课堂

照片等作为培训资料留存备查。

二、测试管理

（一）测试申请。试点单位在培训结束后通过培训管理

信息系统上传全部参训人员培训结果并提交测试申请（包括



测试地点、时间、人员、岗位等信息），经主管部门审核通

过后，按申请时间和地点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测试方式。试点单位登录培训管理系统抽取试题。

测试实行闭卷机考方式，测试时间 150 分钟，满分 100 分。

（三）测试纪律。试点单位应严格执行有关无纸化考试

考场管理规定，严肃考风考纪，并将测试人员签到表、场景

视频、照片等资料留存备查。

（四）成绩确认。试点单位在测试工作结束后，及时将

测试成绩上传至培训管理系统，经主管部门审核确认最终成

绩。测试合格分数线为 60 分。

三、颁证管理

试点单位向培训测试合格人员核发全国统一编码的“住

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（电子

证书）”。测试合格人员通过系统自行打印自动生成的培训合

格电子证书，证书可在培训信息管理系统查询。


